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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05.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大会，

室达工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高级专员办事处活动的报告工和高级专员

方案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工作报告尸井注意到高级专员1992年11 月 10 日

的发言， 3

回顾其1991年12月 16 日第46/lOO号决议，

重申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活动纯属人道主义和非政治性质以及高级专员国际保护

职责的根本重要性和各国与高级专员合作以执行这一首要和基本职责的必要性，

满意地注意到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4 和（或） 19ol年«关于难民地位

的议定书丫己目前已有一百一十四个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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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2号» <A/47 /12）。

A/47/12/Add.l 。

见A/C.3/47/SR.34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9卷，第2545号。

同上，第a泊卷，第沉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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罣兑高级专员在执行其人道主义任务时获得各国政府给予的宝贵支持，

关切地注意到高级专员职责所关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数目，以及要求其办

事处提供援助和保护的其他人的数目，均继续增加，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拒绝入境、

驱逐、驱回和无理的拘留以及对他们人身安全、尊严和福社的其他威胁和对基本自

由和人权的缺乏尊重，使对他们的保护继续受到严重破坏，

赞拉高级专员不断努力改善难民妇女和儿童的处境，他们占难民人口的大多数，

在许多情况下，遭受到各种困难的境遇，从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人身和法律保护，也影

响到他们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福社，

堡遇各国有必要根据考虑到难民问题目前的规模和特点并建立在尊重基本自由

和人权以及国际议定的保护原则和关切基础上的新的着手办法，协助高级专员努力

寻求持久而及时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

欢迎高级专员承诺铭记其任务和责任，探讨和开展旨在防止发生难民外流情况

的活动以及加强应急准备和反应机制并协力促成自愿遣返，

赞拉一些国家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尽管本身面临着经济和发展方面的

严峻挑战，仍继续接纳高级专员职贵所关的大批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进入其领土，并

强调有必要通过国际援助，包括提供面向发展的援助，并通过促进持久解决，而尽最

大可能地分担这些国家的负担，

赞扬高级专员及其工作人员全心全意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并特别向那些因公殉

职的工作人员致敬，

1. 大 J] 重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国际保护职责的本质和各国

在该办事处执行这项职责时予以充分合作、特别是通过加入和全面有效地执行有关

的国际和区汲难民文书给予合作的必要；

2. 认识到目前难民问题日益扩大的规模和复杂性，某些国家或区域有进一步

难民外流的危险以及难民保护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3. 强谝必须断然地将有关难民、流离失所的人、寻求庇护者及其他流动人口

的问题提到互际政冶议程上，允其是对处理此种当今问题及且根森采取致力于寻求



解决的着手办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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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埴所有国家不要采取危及庇护制度的措施，特别是不要违反关于禁止此

等做法的基本规定，送回或驱逐难民，并敦促各国确保为寻求庇护者进行公正而高效

率的裁定程序，并继续对难民给予人道待遇和庇护；

5. 深切关注在一些国家或区域长期存在严重威胁难民安全或福社的问题，包

括驱回、驱逐、人身攻击和拘留在不能接受的条件下等等事件，并吁请各国桉照国

际公认的人权规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尊重对难民给子保护和并对寻求庇护者

给子人道待遇的原则；

6. 赞赏地确认在实施«保护难民妇女准则丫，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吁请各

国、高级专员和其他有关各方进行合作以消除对女性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一切形式的．

歧视、性剥削和暴力，并推动她们积极参与影响其生活和社区的决策；

7. 室型任命了一名难民儿童高级协调员，并重申必须与各国、其他国际组

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协调，推动采取措施以确保难民儿童、尤其是举目无

亲的未成年者的保护和福社；

8. 又欢迎高级专员考虑到她职责所关的大批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建议任命一名环境协调员，负责研拟指导方针和采取其他措施，将环境考虑

纳入高级专员办事处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的方案之中；

9. 重电实现难民问题持久解决的重要性，包括自愿遣返、融入庇护国社会和

酌情在第三国重新定居，并敦促所有国家和有关组织支持高级专员致力对难民和流

离失所的人的问题寻求持久解决办法，主要是通过比较理想的自愿遣返的悟决办法；

10. 大力强调国家责任、尤其是原籍国的责任，包括在解决根本原因、便利难

民自愿遣返以及非难民国民桉照国际惯例回返本国方面的责任；

11. 注意互在1灼2年大规模有组织的自愿遣返运动，吁请所有国家和有关组织

。 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EC/SCP／句号文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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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高级专员继续进一步加强努力，促进有助于安全和不失体面的自愿回返条件；

12. 促诸高级专员继续努力，让国际、国家和政府间发展机构以及非政府机构

参与自愿遣返的规划阶段，以便确保将重点放在回返地区的较广泛的发展措施能够

对基本的重新融入社会援助起到补充作用；

13. 叉扜高级专员加强努力，探讨旨在防止发生难民外流情况和解决其根源问

题的保护和援助战略，促请她继续努力，铭记基本保护原则和她的任务，并在适当的

情况下在机构问、政府间和非政府框架内与有关政府密切协调；

14 . 在此情况下，欢迎高级亏员根据秘书长或联合国有关主要机关的明确要求

并征得有关国家的同意，努力开展有利于国内流离失所的人的活动，同时考虑到其他

有关组织任务和专业知识的互补性；

15. 认识到需推动难民法作为应付紧急情况以及协助防止和觯决难民问题的一

个因素，吁请高级专员继续加强其办事处的训练和促进活动；

16. 深表痛惜种族和其他形式的不容忍是被迫移徙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促请

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尊重人权，特别是属于少数群体的个人权利；

17. 注意到造成难民潮情况与不尊重人权之间的关系，并鼓励高级专员继续努

力，加强与人权委员会、柲书处人权事务中心和各有关组织之间的合作；

18. 表示关注在接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一些国家，部分人口中存在着憎恶外

国人和种族王义的态度，从而使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受到极大威胁，为此，吁请所有国

家和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积极努力，促进全国各社区更广泛地了解难民和寻求庇护

者的困境；

19. 熹且高级专员在努力提高其办事处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

鼓励她继续与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以及与联合国各组织、政府组织、政府间

组织或非政产组织密切合作，保证对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作出协调有效的反应；

20. 深奇关注一些国家或区域的情况严重威胁到人道主义援助的运交和高级专

员的工作人气及其他救济人员的安全，对最近参加人道主义行动工作人员的生命损

失感到痛惜，＃吁请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安全和及时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和



确保在其国家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国际和当地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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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深为赞赏收容国作出了慷慨的人递主义方面的反应，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

家，尽管本身资源有限，仍然继续接纳大批难民；

22. 促请国际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按照国际声援原则和共同负担的精神，继

续援助上文第21段所述的国家和高级专员，使之能够应付由于照顾难民和寻求庇护

者所增加的负担；

23. 牙埴一所有国家政府和其他捐助者向高级专员方案提供捐助，并要考虑到捐

助者之间必须更好地分担负担，协助高级专员从传统政府来源、其他政府和私营部

门获得更多的和及时的收入，以期确保高级专员职责所关的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

所的人的需要得到满足。

垃年12月 16 日

第89次全体会议


